附件
安全条件符合性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

一、合浦县瑞丰炮竹厂
（一）生产区处于药物库区与制珠线之间，危险药物运输经过生产区，光珠运输存在往返和交叉运输现象。
（二） C21装药工房定员1人，设为两间且设置两个工作台。
（三）制珠线未设置光珠包装工房。
（四）单质材料粉碎工房，氧化剂与还原剂在同一栋工房内进行。构成重大隐患。
（五）C17药物中转库的上、下门缝过大，不能有效防止小动物出入。
（六）B19光珠中转库设计面积为32 m2，设计药量为200 kg，该工房存放有40箱，约400 kg，超药量存储。构成重大隐患。
（七）三味球磨机有两台，喷花硝产能过剩。
（八）C42光珠晒场设计面积为270 m2，实际有400 m2；D30包装工房设计为4间8人，实际为3间6人。
（九）D6工房面积为56 m2，出口只有1个；设计为2间，但中间隔墙有门洞。
（十）D3上黑火药工房进深为6 m、D4效果件中转库的进深为5.6 m，逃生距离超过5 m；面积为24 m2，出口只有1个；C42光珠晒场出口数量不足，逃生通道超过8 m；D2压纸片工房为24 m2，安全出口只有1个。
（十一）D32收发室门口的安全疏散通道被包装材料堵住。
（十二）新建药物库未设置防山体滑坡措施。厂区内大部分工房的排水沟未完善。
（十三）B13蘸药中转库防护屏障高度小于屋檐，出入库防护不到位；C4三元球磨工房正面防护屏障长度小于工房长度，导致操作间外露，未防护。构成重大隐患。
（十四）D4效果件中转库、D7组装中转库、B20黑火药中转库无防雷设施。构成重大隐患。
（十五）D5-2组装工房屋顶的泡沫夹心板已损坏，边缘有泡沫外露。
（十六）D11上黑火药工房、C2碳粉库的墙体开裂。
（十七）库区入口处无限速标识牌。
（十八）D31排筒串引中转库使用卷闸门，安全出口距离大于8m。
（十九）A18黑火药仓、D1黑火药中转库、D9包装中转库高度不足2.8 m。
（二十）C10工房内的粉碎机的电机不防爆，未隔墙安装。C38造粒工房有两台造粒机。
（二十一）D9包装中转库、D24黑火药中转库、D34效果件中转库无监控；B20黑火药中转库的摄像头被树枝挡住，无法探测B20中转库的情况；视频监控无法有效运行，药物库区新建、改建库房视频监控未安装或已损坏。
（二十二）C4、C7三元球磨工房旁边的围墙高度不足2 m。构成重大隐患。
（二十三）C4、C7三元球磨工房、C10粉碎工房、C15机械混药工房、C20、C21装药工房的沉淀池面积狭小，无法有效沉淀药物。所有沉淀池内存在残余药物。
（二十四）粉碎工房前存在乱扔干燥剂现象。
（二十五）C13金属氧化工房位置与图纸不一致，图纸设计为单栋，现场实际与C12联建。
（二十六）D34效果件中转库（组合烟花）定级为1.3级。
（二十七）2019年度未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；领导带班记录不规范（未发现反映上级部门检查的问题），节假日检查记录不全；安全教育培训制度未对培训时间做规定，培训记录不规范，缺现场照片、教材；药物混合操作规程为手工混药规程，未及时更新；造粒和制珠操作规程同时存在。
（二十八）无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情况相关凭证。
（二十九）未对从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进行体检。
（三十）2018年制定一年两次演练计划，仅2018年6月演练一次；2019年未制定演练计划、未开展演练。
二、合浦县炮竹厂有限公司
（一）1号引线库（设计药量3000 kg）西北面约150 m处有零散民房。构成重大隐患。
（二）湿法制引工房标识牌未定机。
（三）25号包装工房的安全窗出口被杂物堵塞。
（四）71号引线晒场设计面积为380 m2，晒场内最远点离出口有20m，疏散通道距离过大。
（五）42号药物混合（湿药）工房旁和17a号手工插引工房正前方存在私建工棚。构成重大隐患。
（六）19号半成品中转库的墙体开裂。
（七）62号图纸设计为凉引间，实际为烘干房。构成重大隐患。
（八）引线生产区西侧无围墙。构成重大隐患。
（九）13、14号粉碎工房无沉淀池。
（十）所有沉淀池内存在残余药物。12号装药机工房的装药间地面存在大量的药物，停产状态未清理。
（十一）图纸未经过有资质的设计公司设计，只经过评价公司调整布局。
（十二）未对从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体检。
三、合浦县公馆鸿运烟花炮竹厂
（一）28号并炮中转存量超量、堆垛超高并靠墙堆放。27号包装工房内存有大量半成品，超药量储存。构成重大隐患。
（二）3号空筒机械插引工房图纸4间，现场实际为6间；厂区北面的废弃工房未拆除。
（三）5号高氯酸钾库未安装避雷设施。构成重大隐患。
（四）5号高氯酸钾库、6号化工原材料库未设消防沙池，14号粉碎工房未设沉淀池。
（五）9号、14号粉碎工房的插座不防爆，装药机装药间后方的探照灯不防爆。
（六）产品销售包装未标识单个产品含药量，安全生产许可证为2013年的，产品已过保质期。
四、合浦县闸口第二烟花爆竹厂
（一）1号粉碎工房有两台粉碎机，氧化剂与还原剂在同一栋工房内粉碎。构成重大隐患。
（二）成品中转库、拼炮工房墙外5米内树枝杂草未清理。
（三）成品中转库疏散通道为陡坡。
（四）53号切割引、66号晒场、67、80号引工房未设置避雷设施。构成重大隐患。
（五）制引工房定级为1.1级（3间）， 1间3机，1间定员1人（1栋3人）。
（六）70号固引中转、85号监控摄像机被树枝档住，77号引线中转监控方向不对，73装药间无监控。
（七）1号粉碎工房无沉淀池。
（八）7号拼炮工房废炮竹（余废药）倒在外墙山沟旁边。
（九）岗位责任制中没有制引工序岗位责任制。构成重大隐患。
（十）未对从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进行体检。
五、北海市铁山港区营盘烟花厂
（一）厂区北面，距离新建2号引线库92 m处有独立民房，外部距离不足115 m。构成重大隐患。
（二）16号机械插引工房设计为4间，现场有5间；1号引线库、19号炮胆中转库未按照设计图纸封闭1间。
（三）15号粉碎工房高度不足2.8 m。5号成品库的外墙开裂。
（四）部分工房屋顶耐火等级不足，泡沫夹心板中的易燃泡沫材料已外露。机械装药一体机工房屋顶的钢梁已生锈。
（五）装药一体机的装药间后方无视频监控摄像头。
（六）原材料粉碎工房未设沉淀池。
（七）有一个涉药人员未参加工伤保险。
六、广西宾阳县龙宾烟花炮竹有限公司
（一）引线库标识牌定员为3人。
（二）库区化工库、生产区的原材料中转库未设消防沙池。
（三）5号、6号引线中转库后侧防护屏障高度不足。构成重大隐患。
（四）32号纸筒库疏散通道被堵。
（五）高钾粉碎工房电机不防爆。
（六）原材料粉碎工房未设沉淀池。
（五）所有库房的岗位安全操作规程一致，未明确到各岗位。粉碎后中转库未张贴操作规程。
（六）安全生产费用支出中列入了养老保险。
（七）参加体检人员不全，机械结鞭工序只有3人体检，且未建立员工职业健康监护档案。
七、浦北县明洋花炮厂
（一）1号引线库测绘图与标示牌的存药量不一致，图纸未经过有资质的设计公司设计，只经过评价公司调整布局、测绘公司测量。
（二）厂区内危险性建筑物、构筑物外墙四周杂草未清理。
（三）22号单料筛选工房控制开关不防爆，设置在工房内。
（四）47号引线中转防护屏障高度不足。构成重大隐患。
（五）装药机核心区监控探头不防爆。
（六）22号粉碎工房无沉淀池、排水沟。
（七）部分安全管理人员安全合格证已过期。
（八）有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的费用表，但无相关安全投入费用凭证。
（九）有劳动防护用品领用记录，但未对从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进行体检。
八、浦北县英联烟花有限责任公司
（一）80号机械混药工房、87号-89号亮珠中转库、129号筛选工房、130号制珠工房、50号半成品中转防护屏障高度不足；101晒珠场对应98号筛珠工房无防护屏障，周边防护屏障高度不足。构成重大隐患。
（二）危险性建筑物、构筑物外墙四周未设置防火隔离带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5号黑火药晒场、101晒珠场设计面积为500 m2，晒场内最远点离出口有20 m，疏散通道距离太远。
（四）86号酒精仓耐火等级达不到二级。
（五）106机械压药操作人员位置靠近压药机。
（六）35号空筒机械插引工房采用推拉门。
（七）66号机械压药工房电机不防爆，与压药区之间传动轴孔洞封堵。17号机械点药内有没用电线。
（八）66号机械压药沉淀池未加盖。105称料工房沉淀池达不到沉淀的效果。
（九）制定的安全管理人员职责与《安全生产法》要求不一致。
（十）配备了劳动防护用品，对从业人员进行了职业健康体检，但体检人数、姓名与台账不一致。
九、容县胜利（东莞）烟花炮竹厂
（一）9号、10号粉碎工房开关不防爆，安装在工房内。13号、14号、17号机械插引工房内设有不防爆调压开关。
（二）20号机械装药工房核心区视频监控摄像头不防爆。
（三）危险性建筑物、构筑物外墙四周未设置防火隔离带。
（四）16号插引中转库未设门。成品库通风窗无金属网。
（五）26号结鞭后中转未画定高线，门口通道被堵。
（六）20号机械装药工房沉淀池达不到沉淀的效果。
（七）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无相关方提供的凭证。
（八）手推车车架未采用橡胶包裹。
十、岑溪市归义镇荔枝村炮竹厂
（一）1005号硫磺粉碎工房、1003号高钾粉碎工房未配备消防沙池，工房内电机不防爆，安装在工房内。
（二）机械装药工房核心区视频监控摄像头不防爆。
（三）危险性建筑物、构筑物外墙四周未设置防火隔离带。
（四）一车间1018号插引后中转未设门，1009号封口后中转设有门槛。
（五）仓库一区11号引线库未安装视频监控。
（六）机械装药工房沉淀池达不到沉淀的效果，1003、1005号粉碎工房沉淀池未定期进行清理。
（七）仓库二区1号成品库个别通道被堵。
（八）手推车车架未采用橡胶包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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